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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

团体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 任务来源

为进一步促进珠海港口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，发挥好标

准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，珠海市港口协会制定颁布了

协会的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，并在国家团体标准平台注册。同

时，协会积极与市标准化主管部门、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分别

沟通，就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获得多方支持和肯定。

2021 年 7 月，在征求港口交通运输、标准化等有关部

门意见情况下，部分珠海市的港口客运站企业向珠海市港口

协会提出制订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的立项申请，协

会于 8 月 5 日召集相关专家召开会议，就标准立项申请进

行了意见征询和研究。会后，按照协会团标管理办法，启动

了本项目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的制订工作。

本标准由珠海市港口协会立项、牵头制订并归口管理。

本标准由：珠海市万山区港务有限公司、珠海九洲港客运服

务有限公司、珠海市九洲邮轮有限公司、珠海市横琴岛顺达

运输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制订。

二、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

为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疫情防控或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期间，预防通过港口客运站传播传染病，保护旅客身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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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和海上（陆岛）交通安全，配合属地政府建立疫情防控

屏障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当前，港口客运站企业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<客运场

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（第五

版）>的通知（交运明电〔2021〕195 号）》要求开展消毒工

作，但该通知无消毒相关细则，企业对消毒的管理要求、消

毒剂及配制、消毒过程人员防护、消毒流程和监督检查等执

行标准、执行力度不一，制订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

有客观需求和现实意义，能有效降低和防范新冠肺炎疫情传

播风险。

三、名称和范围

本标准立项名称为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，规定

了港口客运站消毒的操作和管理，适用于港口客运站实施常

态化疫情防控而进行的消毒操作与管理。

三、 编制原则和依据

制订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主要遵循以

下原则和依据：

（一）科学性原则

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

容。同时，参考 GB/T 20000.1《标准化工作指南》及 GB/T



-3-

15624 《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》等相关标准化文件资料，力

求使信用标准化工作符合客观规律，遵循科学性原则。

（二）合法合规性原则

本标准内容的制订，首先是考虑要符合现有法规标准，

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力争提出更系统完善的相关管理和

技术要求，以有效指导港口客运站消毒的操作和管理。

(三)适用性原则

本标准在调研珠海市港口客运站消毒的操作和管理现

状的基础上，参考国家现有相关法规标准，考虑港口客运站

消毒工作的实际，提出本标准的相应内容和要求，力求使标

准内容适合工作实际和业务需求，具有实用价值。

五、标准主要研制过程

本标准草案在制订过程中召开了专家研讨会，并针对标

准研制的重点内容与相关主管部门和企业进行了多次交流

和调研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，参与标准制订、研讨的

人员和专家为来自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、标准化支持

机构、港口行业协会、港口客运站企业等不同类型主体的人

员。标准制订组人员还对标准全文进行了逐条的讨论，通过

对标准内容的反复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目前的团体标准征求

意见稿。主要制订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：

1．成立标准制订组。2021 年 6 月 28 日，市港口协会

召开了标准启动会议，成立标准制订工作组，明确工作计划

分工等，进行了布置和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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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调研和确立标准框架。7 月底，港口协会组织制订

单位和相关专家，对部分港口客运站进行调研，调查了解港

口客运站消毒作业情况等。随后，标准制订组根据当前港口

客运站消毒的现状和实际需求，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要

求，并吸收和借鉴了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，经过认真分析

和研讨，于 8 月中旬确立了初步的标准框架和大纲

3．形成标准草案。在标准框架确定的基础上，制订组

成员充分吸收已有的标准成果，经过反复推敲，逐渐确定了

本标准的主要内容，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形成了征求意

见稿。

编制组依据专家技术审查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完善，形

成本征求意见稿。

六、标准主要内容

为确保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的实现和落地，本

标准主要内容构成为适用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

义、基本要求、消毒剂选择、消毒剂配置、防护操作、消毒

操作。

在基本要求章节，首先提出场所分区与划分要求，即客

运码头根据人员密集程度、旅客接触频次、接触风险程度，

将服务场所分为三类，一类是高风险区、二类是中风险区、

三类是低风险区；其次疫情研判、消毒频次提出明确的规定；

最后针对监督检查、管理评价作出要求。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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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属于服务操作类标准，建议该标准做为推荐性标

准发布，鼓励相关管理部门、各类港口客运站企业及媒体引

用或使用，建议市港口协会定期组织针对该标准的实施检查

评价活动，必要时将该标准实施优秀或示范单位予以公开公

示或通报表扬。

八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九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十、采标情况。（包括采用国际标准的形式、主要内容以及

与国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）

本标准采用了下列标准的相关内容：

WS/T 466-2014 消毒专业名词术语

WS 695-202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与个

人防护技术要求

GB 27953-2011 疫源地消毒剂卫生要求

GB 27948-2011 空气消毒剂卫生要求

GB 26366-2010 二氧化氯消毒剂卫生标准

GB 26373-2010 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

GB 27950-2011 手消毒剂卫生要求

GB 27951-2011 皮肤消毒剂卫生要求

GB 27952-2011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的卫生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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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S/T 396-2012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通风消毒规

范

WS/T 774-202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场消毒评价标准

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《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

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（第五版）》的通知（交运明电

〔2021〕195 号）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消毒剂使用指南的通

知（国卫办监督函〔2020〕147 号）

十一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与现有相关法律法

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，是对现有法规和标准的有力补充、

支持和细化，便于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利于预防通过

港口客运站传播传染病，保护旅客身体健康和海上（陆岛）

交通安全。本标准与其他法律法规和强制标准暂无直接关

系。

十二、宣贯及实施建议

下一步，待公开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发布，鼓励相关

主体积极实施该标准。

同时，建议实施一段时间后再组织相关机构或委托第三

方、媒体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公布，促进标准的实施，

并为将来标准的修订积累相关信息。

十三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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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。

《港口客运站消毒技术规范》

标准起草组

二〇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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